
关于箱组化紧急医学救援装备的询价调查函

致：各潜在供应单位:

我院计划采购箱组化紧急医学救援设施设备，为择优选择供应单位，保证产品质量，控制投资，特将近期采购一项向社会公示，并邀请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单位参与采购费用的询价调查。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背景：拟建设一支符合2类国际应急医疗队标准的应急医疗队，编配工作人员 60 人，抵达灾区后能在 24 至 36 小时内开始运行，可保障 7*24 小时持续工作 3 周。其配置的救援装备为箱组化紧急医学救援装备，应符合国际应急医疗队2类队伍（EMT2类）装备要求，确保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约60人）能在灾区开设门诊、急诊服务，接收、筛查与分诊新患者及转诊病例（每日门诊量>100例）；提供急诊住院护理可收治住院病人 20 张；开展创伤及其他重病（症）的普通外科与产科手术（每日完成 7 台大型手术或 15 台小型手术），包括：

1.检伤分类、伤情评估、急救复苏；

2.创伤和非创伤患者的急诊治疗；

3.稳定和转诊需要住院服务和更高水平护理的患者；

4.针对基本传染病和非传染病（NCDs）、基本生殖健康服务、基本产科急诊和新生儿护理（B-EmONC）的初级卫生保健。

5.接收/筛查新患者和转诊患者，反向转诊；

6.高级生命支持和基础生命支持；

7.提供急诊普通外科与骨科手术，开展确定性创伤处置、基础骨折管理及损伤控制（DCS），配置至少1张手术台，每天至少进行 7 次大手术或 15 次小手术；

8.提供非创伤急症（如感染、器官衰竭）住院诊疗服务；

9.提供符合 C-EMONC 标准的基本孕产与生殖健康服务；

10.麻醉、X 光、消毒、实验室和输血；

11.康复服务和患者随访。投资：采取分模块分期采购方式，根据询价报价情况确定投资额度和采购计划。

项目名称：箱组化紧急医学救援装备
业主单位：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采购规模：根据供应单位报价采购情况，部分采购
项目总投资：根据报价情况综合确定
二、供应单位服务范围

供应单位完成本项目的总体设计。箱组化救援装备应包括传染病区的更衣、洗消、发热门诊、肠道门诊、发热隔离和肠道隔离等功能；普通病区包括检伤分类、急救、内外科门诊、妇幼门诊、心理诊疗、检验血库、B超心电、DR、药房、手术准备、手术、麻醉恢复、产房、处置室、治疗室、护理站、儿科病房、妇幼病房、普通病房、指挥与医生办公、盥洗、太平间、医疗垃圾暂存及医用污水处理、通道、厕所、淋浴、发电、医疗垃圾焚烧等功能单；生活保障区包括宿营、盥洗、制水供水、炊事、餐厅、仓库、厕所、淋浴、储油装置和辅助转运设施等功能单元。设计方案中供电、制水，医疗垃圾处理能力等需符合2类EMT相关要求。供应单位应提供相关应的产品及产品安装、培训及维保服务。
三、报价依据与要求

请设计单位根据自身技术实力、管理水平、成本控制能力等因素进行合理报价，鼓励良性竞争。

四、报价单位资格要求

参与报价的供应单位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以下资质之一：

（1）报价产品如涉及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报价人为生产厂家的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2）报价产品如涉及第二类医疗器械，报价人为代理商的须具有《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报价产品如涉及第三类医疗器械，报价人为代理商的须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2.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五、报价文件组成

1.报价文件要求（按照总体设计方案分功能单元分别报价，报价格式自拟）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人授权委托书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企业资质证书（《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等）
5.其他认为需要提供的文件

六、截至时间及提交方式

所有报价资料加盖公章后，于2026年4月23日下午5时前将电子扫描件传至邮箱1509254143@qq.com 

联系人：黄志刚

联系电话：63692098
注：本次询价仅供我单位参考，不构成我单位向贵单位采购或即将采购任何服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要约或意向。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2026年4月15日



